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菲沃泰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持续督导现场检查报告 

上海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22年5月23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江苏菲沃泰纳米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078号），同意江苏

菲沃泰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菲沃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注册申请。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83,868,089股，并于2022年8月2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作为菲沃泰的保

荐机构，负责对菲沃泰的持续督导工作。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持续督导》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中金公司对2025年度（本持续督导期间）菲沃泰规范运作情况进行了现场

检查，现将本次检查的情况报告如下： 

 

一、本次现场检查的基本情况 

（一）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二）保荐代表人：莫永伟、徐璐 

（三）现场检查时间：2026年1月29日、2026年4月21日 

（四）现场检查人员：莫永伟、王永建 

（五）现场检查内容：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独立性、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及公司经营状况等。 

（六）现场检查手段： 

1、对公司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人员进行访谈； 



2、查看公司主要生产经营场所； 

3、查阅公司公告、公司治理文件、重大合同、公司定期报告及重大资金往来凭证

等底稿文件； 

4、查阅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凭证、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对账单等资料； 

5、核查公司本持续督导期内是否存在重大关联交易、对外担保与对外投资情况。 

 

二、针对现场检查事项逐项发表的意见 

（一）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公司最新的公司章程、三会议事规则、募集资金管理等公司治

理和内部控制相关制度，获取并查阅本持续督导期内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会议资料，并对相关部门负责人员进行了访谈。 

经现场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公司的治理制度完备、合规并得到

了有效执行，公司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高级管理人员均能按照相关规定和要

求履行责任，公司各项内部控制制度得到了有效执行。 

 

（二）信息披露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公司治理文件及相关会议纪要，与指定网络披露的相关信息进

行比对，并就公告内容与公司实际情况进行对照。同时，现场检查人员对公司高管进行

访谈了解信息披露实际执行情况。 

经现场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公司履行了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

信息披露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三）公司的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实地查看了公司主要经营、管理场所，对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

方的交易及资金往来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现场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公司资产完整，人员、机构、业务

及财务保持独立，不存在关联方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菲沃泰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已全部存放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分别与专户开立银行

及保荐机构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现场检查人员审阅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

关制度文件，核对了公司在本持续督导期间的募集资金账户对账单、资金支付凭证以及

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的三会文件和公告等，并对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员进行了访谈。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公司已建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能按

照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公司募集资金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占用、不存

在违规委托理财等情形，也不存在未经履行审议程序擅自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公

司不存在其他违反《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

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公司本持续督导期内股东大会、董事会关于关联交易、对外担

保、重大对外投资的审议和决策文件、关联交易等事项的合同及相关财务资料，并对公

司高管及相关人员进行访谈，核查了菲沃泰的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等情

况。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公司不存在违规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及

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六）经营状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看了公司主要生产经营场所，查阅了本持续督导期内公司财务报表

等财务资料，对公司高管及相关人员进行访谈，了解近期行业及市场变化情况。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业务运转正常，主要业务的经营



模式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公司主要业务的市场前景、行业经营环境也未发生重大不利

变化。 

 

（七）保荐人认为应予以现场检查的其他事项 

现场检查人员对公司高管进行了访谈，了解公司研发投入情况、核心技术人员的变

动情况等。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期间，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并保持了较高水平的研发投入。 

 

三、提请上市公司注意的事项及建议 

无。 

 

四、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本次现场检查中，未发现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相关规则规定的应向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五、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配合情况 

保荐机构本次现场检查工作过程当中，公司给予了积极的配合，为本次现场检查提

供了必要的支持。 

 

六、现场检查结论 

经现场检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在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募集资金使用、重大关

联交易、对外担保、信息披露等重大方面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 



特此报告。 

（全文结束） 




